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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以色列的明心，大学刚毕

业，三个月前到香港工作，今天她同

香港学员一同来台湾参加法会。她那

深邃的大眼睛很吸引人的目光，国语

讲的挺好。她也说，心性上提升很多，

她以前对自己要求不高，人与人之间

的处世不好，而现在的她在任何方面

都比以前做的更好。她是二零零五年

由姐姐的男朋友先学后介绍给她的。

 
 

 

 

 

  

  

 

  

 

 

 

 

  

 

 

  

  

 

 

  

 

  

  

  

 

  

 
 
 
 
 
 
 
 

 

 

 
 
 
 
 
 
 
 

有许多大陆人及民众被几乎涵

盖整个自由广场的壮观图像吸引过

来。大陆游客主动索取法轮功真相资

料，他们拿起相机拍照并彼此留影。

二位外国人被七千人排字打坐

的壮观场面吸引住，他们前前后后拍

了二十几张的照片。许多路过的民众

被五套功法美妙音乐所吸引驻足，跟

着法轮功学员学炼功法。  

自由广场的游客们感到震惊，纷

纷停下脚步观看整个活动。七八千人

的活动进场时非常井然有序，没有人

喧哗，很快地全部人员就定位，安静

得让人感到肃敬。游客们感到不可思

议。◇ 

亚洲法会前夕 七千五百人集体炼功 

在台湾举行的亚洲法轮功学员

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十一月二

十六日早上十一点三十分，主要来自

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

七千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

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集体炼功、

排字，现场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

的能量。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

春梅表示，“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洪传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有上

亿的学员修炼后在身心方面获得巨

大的改变，而台湾是大陆以外修炼法

轮功人数最多的国家，弟子们想以最

崇敬的心排出师父法像，以表达对师

父再造生命之恩，以及让全世界的人

知道法轮大法好，破除中共海外没有

人修炼法轮功的欺世谎言。”  

一九九三年在中国长春得法的

喜乐（化名），来自瑞典，她非常激

动地说，过程中她一直掉泪，真是何

其幸运，第一次参与排字即排了师父

法像，当时她感受到溶在巨大的能量

场里，前面一道白光宣泄而下，天空

晴朗无比。  

来自巴西的小伙桑得逊（Sang 

Dexun）今年三十二岁，八年前（二

零零三年）一位朋友给他一本《法轮

功》后他非常感兴趣，自行上网开始

学习法轮大法。  

桑得逊说他修炼后最大的收获

是心性与思想方面的提高，感到现在

的自己心灵很平静，不容易被外界的

事务而起心动念。他目前已在师范大

学念硕士并学习中文一年。  

“党报”编辑部见闻 
  ——谎言堆积的“1400 例” 

（大陆来稿）中共迫害法轮功

之初，我曾在某“党报”编辑部看

到这样一幕：几个记者刚从监狱回

来，说是“采访”当地法轮功义务

辅导站站长，记者讲到自己如何诱

导及警察威逼要该站长攻击法轮

功，结果不遂。于是某记者说：“要

他说这句话，他怎么都不说，就说

是他说的（这句话）好了。”第二

天，一篇以该站长的名义诋毁法轮

功的报导就见报了。 

这些记者去之前已按“党报”

的要求写好了初稿，所谓“采访”，

只是利用某人作所谓的活证据，为

“党”的需要造势。后来，见识了

越来越多的被中共媒体编排的“就

说是炼法轮功的”事例，如： 

一九九九年七月，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李

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

院，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

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是

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

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

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

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

的丈夫照着说，告诉他：你得带着表

情，说得象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

就这样，一桩栽赃法轮功的假戏

出台了。哈尔滨市《新晚报》发表文

章，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

她)，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

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法轮

功把我坑苦了，是共产党挽救了我，

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由此，李淑贤受到“免费治疗”，

可是病情却不断加重，全身抽搐，最

后被医院强制出院，不久身亡。 

然而，李淑贤演的假新闻在哈尔

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播出，接着

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

播出。 

另一例“魏家杀母案”，是于二

零零零年经由辽宁盘锦市电视台造

假报导的。事后了解到，报导中被杀

的老年人以拣破烂为生，其女在海城

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

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就将母亲杀害

了。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杀人者出

主意：“你就说是你炼法轮功，往法

轮功上一推没死罪。”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制造打压

法轮功的借口，在媒体上抛出了

“1400 例”，欺骗民众说 1400 人炼

法轮功炼死了。上面的几例，都在

“1400 例”中。“1400”例就是靠

这样的谎言堆积而成的。◇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11-11-26-cmh-taiwan-paizi-02.jpg�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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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5 日，全球“三退”人数已经超过 1 亿七百多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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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港市郭运兰家属揭露公检法捏造事 

【明慧网】辽宁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郭运兰被东港

市公检法以合谋捏造的谎言非法起诉、判刑。所谓的“起

诉书”满篇都是公、检、法编造的谎言. 
下面是于军和女儿于凤云本人揭露公检法违法犯罪

的事实材料和严正声明。 
于军揭露事实材料的原文： 
我叫于军，是法轮功学员郭运兰的丈夫。东港市公、

检、法他们合谋构陷迫害我妻子郭运兰，郭运兰已被他

们迫害的神志不清。 
二零一一年六月，丹东国保大队一男一女闯入我家，

没有出示任何证明、证件，就绑架我妻子和我本人。我

妻子当时就昏了过去。而这两名恶警根本不管我妻子死

活，强行把她拖到警车上，我和妻子被他们拉到丹东国

保大队，我妻子这一路上都没有醒过来。车开到丹东国

保大队后，我妻子仍是昏迷不醒，恶警叫我把妻子背到

国保大队的楼上，而后叫我当妻子的“保人”，同时逼

迫我在他们写好的东西上签字。并且告诉我说：“签了

字，要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再到外边去讲。”我要不

签字，就要把我妻子再次关进丹东看守所。我妻子已经

都被他们给迫害成这样了，继续落在他们手里，我当时

怕我妻子有生命危险，想赶快把她营救回家，就屈从他

们签了字。而他们根本没给我看叫我签字的材料上都写

了些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那上面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长山边防派出所的

警察又到我家，把我和我妻子一起拉到东港法院。去到

法院之后，东港法院还逼我给郭运兰当“担保人”，并

威胁我说：“如果郭运兰不能做到随叫随到，我们就找

你讲话。”而后给我和妻子那份他们合谋伪造的“起诉

书”。同时告诉我们说，东港法院要在“十一”之后非

法开庭判刑我妻子，叫我妻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判刑，哪

也不准去。 
以上是我本人在东港市公、检、法合谋构陷迫害我

妻子的过程。在这里，我严肃声明：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证明我妻子郭运兰修炼法

轮大法是“犯法”的材料，也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更

没有向他们保证什么。我妻子郭运兰学法轮大法，修心

向善做好人，身体健康，她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我

妻子没有罪，我全力支持她。那份伪造的“起诉书”，

把他们伪造的东西说成是我的“证词”，全是栽赃陷害，

我决不承认，是他们在执法犯法，构陷迫害我和妻子。

而且把我和女儿写成他们非法开庭，非法判刑我妻子郭

运兰的“证人”，更是荒唐无稽，卑鄙可耻！恰恰相反，

我就是他们合谋违反法律，非法构陷迫害我妻子郭运兰

的证人！ 
声明人：于军（亲笔）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于凤云揭露事实材料的原文： 
我叫于凤云，是郭运兰的女儿。从一九九九年七月

以后，我母亲郭运兰多次遭东港市公、检、法的迫害，

他们多次合谋伪造事实构陷迫害我母亲。我母亲被他们

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把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

给迫害的妻离子散，多年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母亲被

迫害的至今身体都没有完全恢复。从二零一零年九月，

东港市公安局长山边防派出所与丹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合谋，几次绑架我母亲。他们又与东港检察院、东港法

院合谋，公开伪造事实与罪名陷害我母亲。 
最荒唐的是，东港市检察院的办案人曲红玲、李秀

丽等人伪造的所谓“起诉书”里，竟在我和我父亲于军

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和我父亲写

成他们构陷迫害我母亲的“证人”，还说有我和我父亲

的“证词”。我父亲在他们写的东西上按手印、签字，

都是他们威胁我父亲，逼着我父亲做的，我父亲根本就

不知道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也根本就没让我父亲看他

们逼我父亲签字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和父亲什么

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跟他们说，哪来的证词？在光天

化日之下，作为执法人员，竟然公开捏造事实、陷害无

辜、迫害好人、执法犯法，干出这等缺德事，真是卑鄙

无耻，无法无天！ 
我母亲郭运兰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对家人对谁都好，对

谁都非常善良，我们一家人幸福和睦，非常快乐。我们都

支持我母亲学大法。我母亲学大法修心向善、做好人、做

事，有什么错？何罪之有？恰恰是你们在违法，是你们在

犯罪！你们要自己所作的所有这些执法犯法的行为、犯罪

事实承担一切责任！你们无视法律、无视良知，干出如此

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天爷决不会饶恕你们的！在此，我们

要求东港市公检法、丹东国保大队、长山边防派出所和所

有参与迫害我母亲郭运兰的人，他们必须澄清事实，还我

母亲、我父亲与我本人清白，同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于凤云（亲笔）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政府一手导演自焚事件

▊ 国 际 教 育
发 展 组 织 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就
天 安 门 自 焚
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
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
被联合国备案。 


